附件

夹江县巡游出租汽车运价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保障夹江县巡游出租汽车行业的稳定健康发展，提高服务质量，满足群众出行需求，夹江县交通运输局对巡游出租汽车运价进行了深入调研并开展了相应的运价调整基础工作，结合运价成本调查结果和我县实际，特制定《夹江县巡游出租汽车运价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
一、基本情况
（一）我县巡游出租汽车基本情况
夹江县现有巡游出租汽车企业3家，巡游出租汽车101辆，出租车驾驶员200余人。
（二）现行运价及成本
夹江县巡游出租汽车运价标准为：起步价2公里每车次5元；超过2公里按1.6元/公里计收；5公里以外单程载客加收30%；每日22点至次日6点加收30%；等车费为5分钟内免收，超过5分钟后，每5分钟按1公里收取。单位载客里程运营成本 3.34元/公里。
二、运价调整理由和依据
（一）调整理由
我县出租汽车运价为2015年制定，距离上次调价已经过去10年，且随着人工、燃料、维修、保险费等经营成本的持续上涨，行业经营愈发困难。驾驶员宰客、不打表、强行组客等违规经营行为，导致信访投诉不断增加，行业服务质量饱受诟病。为维护我县出租汽车行业健康运行发展，需要适度调整出租汽车运价，保持合理的运价水平。
（二）调整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21号)《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改委令2017年第7号)《四川省定价目录(2021年版)》《关于调整部分交通运输价格定价管理权限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5〕766号)等。
三、具体方案
（一）拟调整方案一（全程打表收费）
1.起步价
白天（6:00时至22.00时）调整为5元/1.5公里；夜班（22:00至次日6:00）调整为7元/1.5公里。
2.车公里运价
白天（6:00时至22.00时）超过起步里程1.5公里后调整为1.8元/公里，每0.5公里跳表四舍五入方式计费；夜班（22:00至次日6:00）夜间调整为2.2元/公里，每0.5公里跳表四舍五入方式计费；按行驶4公里计算，白天起步价5元加车公里运价4.5元合计9.5元，夜间起步价7元加车公里运价5.5元合计12.5元。
3.返空费
单程载客调整为超过5公里后按阶梯方式计算，5公里到10公里加收40%；10公里到20公里加收60%；超过20公里后加收80%计算。
4.低速等候费
调整为3分钟免费，超过3分钟每分钟按1公里收取。
5.调整计价器计费规则
超过起步价包含公里运价后按每0.5公里计程计价跳表，按照“四舍五入”的原则计费化零为整。在乘客付费时以整数支付。
6.春节运价临时加价
春节期间(除夕零时至次年正月初六24时止，共7天。如国家公布的放假时间有变动，以国家公布的放假时间为准），按每趟次加收5元。
（二）拟调整方案二（打表收费与包车服务）
1.起步价、车公里运价、返空费、低速等候费维持现状不变，5公里内执行打表原则收费，超过5公里后为包车服务。
2.包车服务必须单程超过5公里，乘客先告知驾驶员起始地，驾驶员与乘客可通过导航确定公里数在协商包车服务运价，包车服务依照你情我愿的原则，先讲好价格在出发双方必须遵守口头契约精神。
3.春节运价临时加价
春节期间(除夕零时至次年正月初六24时止，共7天。如国家公布的放假时间有变动，以国家公布的放假时间为准），按每趟次加收5元。
（三）拟调整方案三（行政区域内打表收费）
1.起步价
白天（6:00时至22.00时）调整为5元/1.5公里；夜班（22:00至次日6:00）调整为7元/1.5公里。
2.车公里运价
白天（6:00时至22.00时）超过起步里程1.5公里后调整为1.8元/公里，每0.5公里跳表四舍五入方式计费；夜班（22:00至次日6:00）夜间为2元/公里，每0.5公里跳表四舍五入方式计费；按行驶4公里计算，白天起步价5元加车公里运价4元合计9元，夜间起步价7元加5元合计12元。
3.返空费
夹江县行政区域内单程载客超过5公里后，按车公里运价加收60%。
4.目的地超出夹江县行政区域范围的，可参照本方案运价标准与乘客自行协商运价。
5.等候计费和低速行驶费
调整为3分钟免费，超过3分钟每分钟按1公里收取。
6.调整计价器计费规则
超过起程基价包含公里数后按每0.5公里计程计价跳表。计费化零为整，按照“四舍五入”的原则，在乘客付费时以整数支付。
7.春节运价临时加价
春节期间(除夕零时至次年正月初六24时止，共7天。如国家公布的放假时间有变动，以国家公布的放假时间为准），按每趟次加收5元。

[bookmark: _GoBack]
